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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临医函〔2019〕014号

关于邀请加入“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盟”的函

各有关单位：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是由广东省民政厅正式批准注册成立的省一级学会。由中山大

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多家附属医院、达安基因和平安保险等单位联合发起，

多家医疗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成立的学术团体。为贯彻国家卫生工作方针，整合

医疗资源，促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会全力打造成立各专科领域联盟。

超声医学专科联盟作为我会筹建的省级专科联盟，由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吕明德教授、谢晓燕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罗葆明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郑荣琴教授共同发起，以广

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团队为依托，在为联盟成员单位提供免费服

务的基础上，提供技能增值服务。联盟主要任务包括：双向转诊服务、技术帮扶提高、

临床会诊指导、基层人才培养、科研协作等内容。逐步实现专科联盟内优势医疗资源整

合下沉，实现患者高效优质会诊，使优良医疗资源得到拓展和扩延，实现医疗资源共享，

带动广东省超声医学专业共同发展。

为贯彻落实联盟单位间合作关系，保证联盟工作能在广东省临床医学会建立的专家、

医院资源平台下积极、有效推进，特诚挚邀请贵单位共同组建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

声医学专科联盟。

联盟成员单位请签署《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盟成员单位申请表》

（附件 5，加盖公章）、《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华南名医联盟会诊合作交流中心-超声医

学专科联盟合作协议》（附件 6，加盖公章、骑缝章一式三份），交超声医学专科联盟

筹备组。

广 东 省 临 床 医 学 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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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超声医学专科联盟筹备组：谢晓华，13609048808；王竹，13632322266；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张 龙，020-87001380，13352977127；

陈倩娜，020-87001380，13560246672。

附件：1.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简介

2.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盟简介

3.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盟服务项目

4. 加入联盟流程

5.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盟成员单位申请表

（需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一份）

6.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华南名医联盟会诊合作交流中心-超声医学专科联盟

合作协议（单位公章及骑缝章，一式三份）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盟

（代 章）

2019年 5月 14日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 2019年 5月 14日印发

校对：学术部 陈倩娜 （共印 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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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简介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是由广东省民政厅正式批准注册成立的省一级学会。由中山大

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多家附属医院、达安基因和平安保险等单位联合发起，

多家医疗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成立的学术团体，学会驻地在广州市越秀区。

学会会员都是来自于广东省各地区具有高级职称的临床医学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

学会以提高临床医学专业学术水平、建立全省适用的临床业务管理规范、增强医学界各

行业沟通合作、促进会员单位的专业互动和业务发展为宗旨。

学会的组织形式采用下设专业委员会开展工作；探索新兴的精准医疗、移动医疗、

社区医疗以及分级诊疗领域内的临床诊治新技术、就诊新方法、执业新模式等相关学术

和临床管理问题作为学会的主要工作内容。

【依据现代诊疗技术及就医模式设立专业委员会】

认知睡眠障碍防治与脑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李中-中六）

男性健康专业委员会（涂响安-中大一院）

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张鸣生-省医）

中医自然医学专业委员会（杨宏志-中大三院）

肿瘤微创诊疗专业委员会（陈汝福-孙逸仙医院）

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张力-中大肿瘤）

胎儿医学专业委员会（俞钢-广医三院）

肝胆胰外科专业委员会（殷晓煜-中大一院）

移动医疗专业委员会（周其如-省二医）

甲状腺专业委员会（刘仁斌-中大三院）

临床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张扣兴-中大三院）

儿童心理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静进-中大公卫学院）

耳内镜专业委员会（杨海弟-孙逸仙医院）

血浆净化专业委员会（邹和群-南医三院）

呼吸病学专业专业委员会（程远雄-南医三院）

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吕明德-中大一院）

糖尿病教育与支持专业委员会（孙辽、赵同峰-中大五、六院）

牙种植学专业委员会（陈松龄-中大一院）

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古洁若-中大三院、叶珊慧-广医一院）

胃肠外科专业委员会（卫洪波-中大三院）

全科医学与基层卫生专业委员会（王家骥-广医）

放射诊断专业委员会（李子平-中大一院）

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姜文奇-中大肿瘤）

肿瘤介入学专业委员会（李家平-中大医院）

产科学专业委员会（王子莲-中大一院）

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李国新-南方医）

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袁勇-中山市人民医院）

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林少芒-广医二院）

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黄东锋-中大医院）

结直肠外科专业委员会（宋新明-中大一院）

临床规范化培训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匡铭-中大一院）

智慧医疗专业委员会（蔡道章-南医三院）

骨科专业委员会（蔡道章-南医三院）

临床心身医学与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周伯荣-广医三院）

眼科专业委员会（葛坚-中大眼科医院）

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刘新通-省二医）

重症创伤专业委员会（吴京兰-南山医院）

【打造“华南名医联盟”】

学会汇聚了华南地区临床各专科的名医专家，主要来自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南方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广州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等省内三甲医院

的大科室资深主任、学科带头人、学术精英等顶级专家教授，同时也有常年奋战在临床一线

的高年资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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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基层医院的总体医疗业务水平，迎合各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高端医疗服务需求，

响应国家卫计委有关医生多点执业的倡导，学会邀请广东省内各大医院临床医学专家组建华

南名医联盟，以华南顶级名医专家为基础，通过会诊合作交流中心直接服务于广大患者。

【打造“会诊合作交流中心”】

为积极响应国家卫计委医疗改革，提高基层医院专科的业务水平，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

华南名医联盟推出“百家基层医院帮扶计划”，通过与各地市三甲医院、高端诊所，以及有

完善的硬件条件与服务体系的高端私立医院合作，建立会诊合作交流中心，为广大患者提供

专家诊疗服务。

会诊合作交流中心包括：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中山市人民医院、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广州复大肿瘤医院、东莞东华医院、

东莞康华医院、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等。

【打造专科联盟】

为贯彻国家卫生工作方针，整合医疗资源，促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提

升基层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会全力打造成立各专科领域联盟，其

主要任务包括：双向转诊服务、技术帮扶提高、临床会诊指导、基层人才培养、科研协作等

内容。逐步实现专科联盟内优势医疗资源整合，患者有序转诊，使优良医疗资源得到拓展和

扩延，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带动专科联盟共同发展。

获取更多学会咨询，请登陆 www.gdcma.org或微信关注学会公众号“广东省临床医学学

会”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学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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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盟简介

为贯彻国家卫生工作方针，整合医疗资源，促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提

升基层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成立各专科领域联盟。由广东省临床医

学学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吕明德教授、

谢晓燕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罗葆明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郑荣琴教授共同发

起，医疗机构自愿参加，共同组建成立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盟。

专科联盟在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下，在为联盟成员单位提供

免费服务的基础上，提供技能增值服务，开展双向转诊服务、技术帮扶提高、临床会诊指导、

基层人才培养、科研协作等工作，逐步实现专科联盟内优势医疗资源整合，患者有序转诊，

使优良医疗资源得到拓展和扩延，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带动专科联盟共同发展。

广东省超声医学专科联盟的建立，将为联盟成员单位开展以下服务：

一、技术帮扶

组织专家资源、制定相应的临床超声技术应用培训管理方案和实施细则，定期通过会诊

和病例讨论和学术讲座等多种方式，促进医院新技术的应用和业务不断进步。

二、会诊合作交流中心建立及远程服务

通过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华南名医联盟会诊合作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会诊交流中心），

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由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团队开展远程在线教学

培训交流、病历讨论、远程会诊咨询及线上质控服务，实现教学、信息资源共享。

三、双向转诊

通过上下贯通的“绿色通道”，推行双向转诊制度，简化手续，优先安排就诊、住院，

为转诊病人提供便利，确保医疗技术服务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四、人才培养

1、优先接收联盟单位人员短期进修，邀请成员单位人员参加继续教育项目及培训。

2、优先接受联盟内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全科医师培训需求的单位。

五、科研协作

充分利用基础研究和科学实验的平台，为联盟单位提供经验指导，协助成员单位争取科

研立项和课题项目。优势互补，对临床、科研中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联合申报与合作。

广东省超声医学专科联盟诚挚邀请并欢迎各级医疗机构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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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盟服务项目

序号 服务项目 内容 服务内容说明 服务费用

基

础

服

务

专科联盟任职 成员 予以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盟任职资格，并发放证书；

免服务费

(联盟成员)

专科联盟授牌 成员单位
由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授予“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

盟成员单位”牌匾。

理论讲学/学术

研讨/病例讨论
4次/年

培训学习班在广州开展，专科联盟的成员免注册费，住宿、交通、

餐饮等费用自理。

病例咨询
与专家沟

通咨询
可与超声医学专科联盟专家定期或不定期就案例进行咨询沟通。

学术交叉交流

活动
/ 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医联体各专科联盟间经验交流。

技术帮扶 /
有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组织超声专家对成员单位开展技术帮扶及学

科建设，促进成员单位专科发展、新项目的开展和新技术的引进。

先进考核表彰 / 每年评选专科联盟优秀单位和先进个人，并给予表彰和奖励

远

程

增

值

服

务

远程在线教学

培训及交流

（实时）

20次/年
通过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远程系统学习，授课教师为广东省临床

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团队。

3.8 万 /

年

5.8 万 /

年，限

10家

远程病例讨论

交流（实时）
18次/年

各成员单位上传 1-2个病例，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业

委员会专家团队从中抽取 18个病例进行研讨。

线上质控 2次/年
年底由广东省超声质控中心从成员单位上传病例中抽取 2 个病

例进行线上质控分析。

远程会诊 按次付费
通过选择合适的专家，通过远程会诊系统推送疑难病例，由专家

（或指定专家）进行会诊读片，并由专家提供诊断咨询建议。

教学资源共享

上传并共

享教学视

频数据库

创建并共享教学视频数据库，将专科联盟的教学资料进行上传，

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和技术下沉。

信息及数据共

享
/

建设远程会诊平台，实现专科联盟内诊疗信息互通、发挥远程医

疗作用。收集医联体专科联盟内的工作资料和数据，并在远程医

疗平台实现数据共享。

软件平台及技

术服务
/

硬件由各医院自行配置，提供给联盟单位软件，对各联盟单位的

平台进行使用培训、维护、安全管理等。

科

研

增

值

服

务

科研合作 1次/年

由专委会专家经过筛选，与合作单位共同协作科研项目（以下 3选 1）：

1.任一项超声新技术带教；

2.共同申请科研题目一个；

3.共同发表核心期刊文章一篇。

联盟医院现场

带教
1次/年

由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以上专家对成员单

位进行现场授课或临床带教 1次/年，具体授课/带教内容可协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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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加入联盟流程

一、联盟成员单位要求

广东省内二级以上开展超声医学工作医疗机构。其他省区医疗机构有意愿可申请加入。

二、联盟成员候选单位申请：

（一）填写《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盟成员单位申请表》，单位盖章，一

式一份；

（二）签署《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华南名医联盟会诊合作交流中心-超声医学专科联盟合

作协议》，单位盖章，一式三份；

（三）以上资料纸质件交联盟秘书处。

（四）联盟理事会审核通过后缴纳相应费用（基础服务免除本项）。

三、联盟成员单位代表（限 1人）个人信息注册：

先准备好执业证照片、个人头像照片、形象照片（以上仅限照片格式）、个人简历，然

后电脑端登录：http://vip.gdcma.org/mingyi/login.html，按专委会归属“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

联盟归属选择“超声医学专科联盟”进行注册。

四、联盟初审：

候选单位申请资料报联盟筹委会初审，审核通过后报学会。

五、学会：

学会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后，发放单位牌匾及单位代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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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超声医学专科联盟成员单位申请表

申请服务类别（必选项）： 基础服务 远程增值服务 远程+科研服务*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单位网址

联盟单位

代表人

电话 E-mail

手机 职务

单位类别 三级 二级 / 甲等 乙等

申请单位

超声医学

基本情况

1. 科室员工 10人以下 10-30人 30-50人 50人以上

2. 日超声量 100以下 100-300 300-500 500以上

3. 机器数量 5台以下 5-10 台 10-20台 20台以上

4. 是否开展以下项目：（可多选）

CEUS 介入超声 胎儿检查 心脏、血管超声 肌骨超声

5. 专科特色：

联盟代表

人简介

（联盟代表人受教育经历、临床教育、科研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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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联盟审核

经超声医学专科联盟筹备委会审议决定，该申请单位建议：

 吸纳为联盟成员，推荐任联盟：理事长单位

副理事长单位

成员单位

 不予吸纳

联盟理事会（筹委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会审批 （学会盖章）

年 月 日

*因科研服务限 10家申报，申请该项请先咨询秘书处。


